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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口发小广告行为应规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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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3 月，高某与杨某签订
购车合同，约定高某以 39 万元将其
所有的宝马牌小轿车出售予杨某，
当日将车辆交付于杨某。次日，高

某、杨某又签订借款合同，约定高
某向杨某借款 40 万元，将前述宝马
牌小轿车质押给杨某，同时约定高
某如按期偿还借款，购车合同不再
履行；否则，购车合同应当继续履
行。因高某到期未偿还借款，杨某
向法院起诉要求高某继续履行购
车合同。

观点一：因违反“禁止流质”规
定，应认定为无效；

观点二：因杨某与高某之间已
形成买卖合同和 民 间 借 贷 两 个 民
事 法 律 关 系 ，所 以 上 述 两 份 合 同
均已成立并生效。当高某到期未
偿 还 借 款 的 情 况 下 ，杨 某 要 求 高
某 继 续 履 行 购 车 合 同 ，没 有 违 反

《担 保 法》第 四 十 条 、《物 权 法》第
二百一十一条有关“禁止流质”的
规定。

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，本案借
款合同中所诉争条款并非法律禁
止的流质条款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当高某到期未偿还杨某借
款时，杨某并不能直接依上述约定
取得“质押物”所有权，只能通过履
行购车合同来实现。

二、杨某、高某在借款合同中
约定以签订购车合 同 形 式 为 借 款
合 同 提 供 担 保 ，并 为 此 在 借 款 合
同 中 为 案 件 涉 及 的 购 车 合 同 设
置 了 解 除 条 件 ，该 约 定 并 未 违 反
法 律 、行 政 法 规 的 强 制 性 规 定 。
杨 某 、高 某 对 履 行 购 车 合 同 或 借
款 合 同 都 具 有 选 择 权 ，从 选 择 履
行 合同的角度来看，高某更具有主
动性。

三、如高某认为履行购车合同
对其显失公平，损害其利益的，可

依法行使撤销权。从本案来看，高
某没有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撤
销权，所以购车合同在其还款期限
届满时已经生效，其拒绝履行已生
效的购车合同属于违约行为。因
借款合同约定的购车合同的解除
条件未成就，法院应判决高某继续
履行购车合同。

综上所述，双方当事人基于同
一笔款项先后签订购车合同和借
款 合 同 ，并 约 定 如 按 期 偿 还 借 款
的，购车合同不再履行;否则，购车
合同应继续履行，应认定双方当事
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和民间借贷
两个民事法律关系。在借款人到
期未偿的情况下，对方当事人诉请
继续履行购车合同取得车辆所有
权 的 ，并 未 违 反《担 保 法》第 四 十
条、《物权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有关

“禁止流质”的规定。
秦现平

几年前借钱给女婿，见女婿
不再经营企业，便想收回借款，
由于未谈妥，又眼看着女婿承办
的 企 业 关 门 歇 业 ，岳 父 一 纸 诉
状，将女婿告上了法庭。近期，
江 苏 省 洪 泽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了
该起民间借贷纠纷，依法支持了
岳父要求女婿归还 13.6 万余元的
诉讼请求。

原告徐方是盐城人，女儿徐
花 与 被 告 李 大 龙 是 夫 妻 。 两 个
年轻人敢想肯干，没几年的工夫
成立了自己的企业，效益一直不
错 。 2011 年 底 ，为 了 扩 大 生 产 ，
亟须筹措资金，李大龙便向身边
亲朋好友借款，其中也包括向其
岳父借得的 8 万元。后因徐花受
伤住院治疗，手头紧张的李大龙
又向其岳父借款 5.6 万元。2014
年 10 月 1 日，李大龙向其岳父徐
方出具了一张 13.6 万元的借条，
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。

后来，李大龙夫妻的企业经
营状况每况愈下，再撑下去，损
失 会 更 大 。 徐 方 见 女 婿 不 再 投
资经营，便要李大龙归还之前的
借 款 。 李 大 龙 偿 还 其 他 人 的 债
务后，再无能力归还岳父的借款，经过协商，双方同意以
现有的企业原材料作价归还部分，但并未实际履行。

在法庭上，徐方拿出借条，并讲述了借款的数额、借
条签订的地点、时间等情况。徐方对李大龙拒不归还借
款的行为很是生气，提出不仅要李大龙偿还借款，且要
求其承担自借条签字之日起的利息，利息标准按照年利
率 24%。

李大龙辩称，借条系其本人出具，但所借款项皆是
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且该款项用以夫妻所办企业以及
妻子的医疗费，因而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，应由夫
妻共同偿还。由于未约定借款利息，不应承担利息。因
徐方怠于协商处理资产造成其相应的损失约 4 万余元，
要求冲抵债务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向原告借款 13.6 万元，有借
条为证，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明确。涉案借款即便属于夫
妻共同债务，原告徐方有权选择要求被告李大龙偿还债
务；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的，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偿还债
务；而未约定利息的，从权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视为向
被告主张权利之日，应从其向法院起诉之日的次日起算
利息，利息标准
为 年 利 率 6% ；
对 于 李 大 龙 提
出 的 因 徐 方 怠
于 协 商 导 致 的
损失，因其未提
供相应的证据，
不 予 支 持 抵 扣
部 分 借 款 。 据
此，法院作出上
了 上 述 判 决 。

鲁海军

红绿灯路口，司机们刚把车停
稳，就会有一个个手拿小广告的人
从马路两边走到车流当中，或轻敲
车窗或直接将小卡片插进车窗缝
隙，待绿灯亮起，车流恢复涌动，这
些人再次回到道路两侧，等待下一
个红灯……

这 样 的 画 面 对 于 很 多 城 市 居
民来讲，似乎已经成为交通生活的
一部分。然而，这种“习以为常”的
小广告发放在生活中频频“惹事”，
引发了诸多诉讼。

2015 年 9 月，老李将北京一家
房产经纪公司诉至法院，说自己经

人介绍到该公司售楼部发放宣传
广 告 ，每 月 保 底 工 资 1300 元 。 此
后，老李专门在红绿灯路口、公园、
小区里为该公司发放售楼传单，每
天大约发两三百张，一共干了两年
零十个月。可是，该公司常常拖欠
工 资 ，到 他 起 诉 时 共 计 欠 发 6 个
月。老李向法院提供了该公司没
有 印 章 、没 有 签 字 的 广 告 宣 传 材
料，以及同样没有任何印章和签字
的“工资条”作为证据。

被诉公司一方的负责人却说，
该公司与老李没有劳动关系，不认
识老李。

最终，老李因为证据不足，被
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。

法官审理发现，在与发小广告

有 关 的 劳 动 争 议 中 ，没 有 劳 动 合
同、没有工资发放记录、人员流动
大彼此不认识以及广告发布者与
雇佣发广告者分离等原因，最容易
导致劳动者败诉。

老 张 经 朋 友 介 绍 到 北 京 市 朝
阳区一家房地产公司发广告。一
天，他在十字路口发广告时被车撞
倒骨折。经交通部门认定，车主一
方 负 主 责 ，老 张 负 次 要 责 任 。 为
此，老张把车主诉至法院，讨要赔
偿。后因证据不足，老张的诉求仅
得到了部分支持。

法官通过梳理此类案件发现，
发小广告者被撞伤后，交通部门大
多认定受伤者负次要责任。但由
于发小广告的伤者大多没有固定
工作和稳定收入，大多无法证明自
己的收入情况，因此，他们如果起
诉要求车主赔偿误工费，很难得到
有效支持。

名 片 式 小 广 告 经 常 会 掉 进 车
窗玻璃夹缝，导致车窗升降时存在
杂音，甚至无法升降，这让不少车
主不得不前往车辆修理店进行维
修取出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有的卡片
滑 入 车 窗 玻 璃 夹 缝 后 ，积 存 在 底
部，一旦达到一定数量，会对门体
或内部配件造成锈蚀，损害车窗的
正常功能……然而，小广告毁车的
损失并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，遇

到这样的事，车主往往只能“自认
倒霉”。

尽管损失严重，但却很少有车
主向广告发放者追责。一方面车
主很难找到小广告发放人；另外，
虽然卡片确实存在，但是卡片与车
损 之 间 的 关 联 性 有 多 大 ，难 以 证
明；此外，由于发广告者流动性大，
即便胜诉也未必能够找得到可供
执行的财产。

在 路 口 发 小 广 告 的 违 法 性 是
毋庸置疑的。其违反了我国《道路
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

“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。”还违
反了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
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。此外，这种
行为还违反了一些地区的地方性
法规，如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
例》中规定的“任何人不得擅自在
公共场所散发、悬挂、张贴宣传品、
广告”。

然 而 ，小 广 告 之 所 以 屡 禁 不
止,违法“成本低、效益大”是主要
原因,所以有关部门应当从源头加
强治理,加强对广告主的处罚力度,
提高违法成本。

另 外 ，对 于 发 放 小 广 告 的 人
员，应告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险
性,使其对其行为本身具备足够的
认识,以求达到主动放弃的目的,而
对于屡教不改者,可以施以必要的
处罚。

宋学亮

三个月前，黄某驾驶小车时，
为超越前面货车而跨越道路中心
的黄色双实线。驾驶摩托车迎面
而来的小梁，突见变故，加之黄某
不停拨动远近光灯，且油门轰得
很响，一时受到惊吓，紧急避让危
险中摔倒在地，导致全身多处软
组织挫伤、右手粉碎性骨折，虽住
院治疗 33 天，花去 9 万余元医疗费
用，还是落下九级伤残。黄某虽被
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，
但面对小梁的索赔却一再拒绝，理
由是其驾驶的汽车与小梁驾驶的
摩托车并未 发 生 碰 撞 ，甚 至 根 本
没有任何接触，交警部门的认定
明 显 错 误 ，小 梁 只 能 自 担 损 失 。
那么，黄某的理由成立吗？

法 律 专 家 认 为 ，黄 某 的 理 由
不能成立，即其必须承担赔偿责
任。

一方面，黄某的行为违法，且
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。根据

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九
条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“交通事故”
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

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
的事件。而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六条
指出：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
事权益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”即
碰撞、接触并不是构 成 交 通 事 故
的必要条件，黄某究竟应否承担
责任，关键在于其行为对损害的
发生是否存在过错，并不在于其
驾 驶 的 小 车 与 小 梁 驾 驶 的 摩 托
车 是 否 碰 撞 或 者 是 否 接 触 。 本
案中，黄某的行为恰恰具备了承
担责任的要件：其突然跨越道路
中心的黄色双实线超车，不仅妨
碍了会车车辆的行驶，侵害了交
通参与者的一般信赖利益，还违
反 了《道 路 交 通 标 志 和 标 线》中
禁止跨越黄色双实线的规定，尤
其 是 其 对 可 能 出 现 的 损 害 应 当
预见却疏忽大意，或者已经预见
却轻信可以避免，以至于不加约
束，小梁也是恰恰因此才遭受损
失。另一方面，小梁的行为当属
紧急避险，黄某作为险情的制造
者 难 辞 其 咎 。 紧 急 避 险 是 指 为
了使国家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

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
正在发生的危险侵害，不得已采
取的损害另一较小的合法权益，
以 保 护 较 大 的 合 法 权 益 的 行
为。黄某突然违规超车，不停拨
动 远 近 光 灯 ，且 油 门 轰 得 很 响 ，
导致受到惊吓的小梁，为紧急避
让可能出现的危险，本能地采取

相应措施，明显符合紧急避险的
法 律 特 征 。 而《民 法 通 则》第 一
百 二 十 九 条 规 定 ：“ 因 紧 急 避 险
造成损害的，由引起险情发生的
人承担民事责任。”即除却黄某存
在过错，仅仅从这一角度上看，黄
某同样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
颜东岳 如 果 有 快 递 突 然 上
门 为 你 送 上 并 未 订 购 的
一小瓶香水、充电器等几
十元小额快递产品，你会
觉 得“ 天 上 掉 馅 饼 ”吗 ？
其 实 这 很 可 能 就 是 你 中

“ 套 ”的 开 始 。 一 般 的 小
额 货 到 付 款 的 产 品 很 多
都 是 劣 质 品 或 者 假 货 。
小 额“ 货 到 付 款 ”快 递 包
裹 正 在 成 为 网 购 大 潮 中
一种新的骗局，消费者一
旦 误 付 货 款 倒 追 起 来 很
难。

6 月 底 的 一 天 ，王 女
士 正 在 家 中 替 家 人 等 一
个货到付款的快递，不一
会儿，某快递员就将快递
送 上 了 门 。 因 为 包 裹 的
大 小 和 家 人 描 述 的 货 物
差 不 多 ，她 就 直 接 收 了
货，付了 38 元货款。事后
王 女 士 和 家 人 把 包 裹 打
开 ，傻 了 眼 ，原 来 这 东 西
并不是家人买的商品，而
是 一 瓶 50 毫 升 的 某 品 牌
香 水 。 寄 件 人 一 栏 中 却
只 有 一 个 不 认 识 的 名 字
和 手 机 号 。 由 于 仅 涉 及
几十元的小额付款，王女
士 起 初 对 此 并 没 有 特 别
在意，并且将快递外包装
丢 弃 了 。 但 是 令 她 警 觉
的是，7 月 5 日，同样的事
情 又 发 生 了 。 王 女 士 由
于有上一次的经历，于是
果断拒收了货物，同时记
下了货单号。

此 类 事 件 在 全 国 已
经多次发生，被骗的市民
收 到 的“ 货 到 付 款 ”包 裹

也是五花八门，还有的消
费者收到了茶具、充电宝
等 包 裹 ，虽 然 东 西 不 同 ，
但 是 都 有 个 相 同 的 特 点
就是小额，以 20 元到 40 元
之间居多。

在 王 女 士 38 元 香 水
的案例中，专柜同款售价
为 1060 元 ，是 假 货 的 28
倍 。 虽 然 王 女 士 拒 收
了 第 二 个 送 来 的“ 货 到
付 款 ”快 递 ，但 她 记 下
了 快 递 的 单 号 和 寄 件
人 的 电 话 。 凭 着 这 些
信 息 ，能 不 能 查 到 到 底
谁 给 王 女 士 寄 出 了 这 可
疑的快递？

王 女 士 连 续 拨 打 快
递 单 上 寄 件 人“ 李 静 ”的
手机号码，号码显示为广
东 深 圳 ，可 几 个 小 时 里 ，
该 号 码 始 终 处 于 占 线 状
态，后来干脆关机。随后
王女士联系快递公司，快
递追踪显示，该瓶香水是
7 月 2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
新城公司揽进的收件，到
底 从 哪 个 地 方 收 来 的 却
没有任何显示。

对此，快递公司的客
服随后表示，由于快递员
打 不 通 寄 件 方 的 电 话 。
这种情况下，退回的货只
能 放 在 公 司 等 寄 件 人 上
门来取。这就是说，不管
是投递该件的快递员，还
是客服，都无法满足消费
者 的 查 询 需 求 。 一 名 快
递业内人士透露，虽然主
管 部 门 出 台 了 快 递 实 名
寄收的规定，现在看实际
落实起来并不容易，还需

要 有 效 的 实 施
手段，比如为一
线 快 递 员 配 发
相 关 仪 器 或 设
备，帮助他们鉴
别 寄 件 人 身 份
信 息 等 等 。 针
对这种新骗局，
律师表示，消费
者拒收的话，骗
局就无法形成。

中工

为筹款，出借人与借款人先签下买车合同后，借款人再以车为质押物，签订
附条件（买车合同生效条件）借款合同——

如此行为是否有效

以案说法

违规超车致对方受惊吓摔伤
未发生碰撞也需担责

骗子盯上“货到付款”
到付快递来历不明先别给钱

■38 元香水莫
名送上门

■寄回后无法追踪

■发广告劳动权益难兑现

■发广告被撞住院难讨误工费

■小广告伤了车没人赔

■流动小广告违法成本应提高

案情：

分析意见：

评析意见：

资料图片资料图片

质押质押


